光電所研究生離校手續單(所內部使用)   115.01
學號：


　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
	辦　　　理　　　事　　項
	簽章

	1、 指導教授確認同意離校：已完成學位考試，論文已符合考試委員之要求，同意學生辦理離校手續。
	

	2、 請至所辦公室洪晨韋處查核
是否為實驗場所環安衛負責聯絡人?□是。 □否。 
承上題，如勾選【是】請填寫以下內容：
實驗場所位置:              
□已完成□未完成 環安衛相關資料與職責移交。
接任同學聯絡資訊：姓名:               
E-mail：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
指導教授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    
	

	3、 請至所辦公室洪晨韋處查核
【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比對聲明書】及【論文比對檢核報告上傳(詳本所網頁：https://gipo.ntu.edu.tw/)】已繳交完成。
曾擔任本所教學助理【獎勵金教學助理出勤紀錄表】已繳交完成
	

	4、 請至所辦公室洪晨韋或陳姿妤處查核
校友資料及問卷填寫
· 請先至本所網頁【首頁】選項右下之【校友專區】填寫您個人『聯絡資料』及『問卷』。
· 光電所網址：https://gipo.ntu.edu.tw/
	

	五、博士畢業生需至所辦公室林筱文處查核繳交
【博士班應屆畢業生研究成果專欄】(中文撰寫之300~500字研究論文abstract，及附加說明之圖片兩張—表件格式至本所網頁公佈欄下載，將完成之文章寄至：hsiaowenlin@ntu.edu.tw)
	

	六、請至所辦公室姚力琪處開通畢業離校審核。
	


註：本單務必第一事項經指導教授確認同意並簽名後，再至博理館601所辦公室辦理二～六事項之查核。
